关于划定建安区农村集中式饮用水水源

保护范围（区）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

各乡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区政府有关部门：

为加强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保障群众饮水安全和水源地可持续开发利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河南省水污染防治条例》有关要求，依据《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技术规范（HJ338—2018）》，划定建安区农村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范围（区），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区划对象

对全区共计34处农村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划定保护范围（区），均为地下水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
二、农村饮用水水源地保护范围（区）
（一）椹涧乡

1. 椹涧乡时庄村地下水型水源地（1眼）。一级保护范围（区）：以取水井为中心，30米的区域。

2. 椹涧乡任庄村地下水型水源地（1眼）。一级保护范围（区）：水厂厂区及外围西侧4米、南侧15米、东侧11米、北侧3米的区域。
3. 椹涧乡水潮店村地下水型水源地（1眼）。一级保护范围（区）：以取水井外围30米，北侧12米的区域。

4. 椹涧乡水牛吕村地下水型水源地（1眼）。一级保护范围（区）：以取水井外围50米，南侧18米的区域。

5. 椹涧乡沙张村地下水型水源地（1眼）。一级保护范围（区）：以取水井外围30米，南侧21米的区域。

6. 椹涧乡金庙村地下水型水源地（1眼）。一级保护范围（区）：以取水井外围30米，北侧25米的区域。

7. 椹涧乡宁庄村下水型水源地（1眼）。一级保护范围（区）：水厂厂区及外围北侧18米、西侧3米、取水井东侧30米的区域。

8. 椹涧乡岗杨村地下水型水源地（1眼）。一级保护范围（区）：水厂厂区及外围北侧25米、西侧11米、东侧28米、南侧3米的区域。

9. 椹涧乡朱山移民村地下水型水源地（1眼）。一级保护范围（区）：水厂厂区及外围北侧40米、西侧46米、南侧38米、东侧9米的区域。

10. 椹涧乡沟杨村地下水型水源地（1眼）。一级保护范围（区）：以取水井外围西侧30米、东侧30米、北侧9米、南侧19米的区域。

（二）河街乡

1. 河街乡叶庄村地下水型水源地（1眼）。一级保护范围（区）：水厂厂区及外围北侧9米、南侧22米、西侧3米的区域。

2. 河街乡陈胡村地下水型水源地（1眼）。一级保护范围（区）：水厂厂区及外围北侧17米、西侧7米、东侧19米、南侧6米的区域。

3. 河街乡柏树李村地下水型水源地（1眼）。一级保护范围（区）：水厂厂区及外围北侧43米、东侧15米、南侧41米的区域。

（三）桂村乡

1. 桂村乡大杨村地下水型水源地（1眼）。一级保护范围（区）：水厂厂区及外围北侧20米、西侧28米、东侧12米、南侧5米的区域。

2. 桂村乡宫后村地下水型水源地（1眼）。一级保护范围（区）：水厂厂区及外围北侧24米、西侧28米、南侧16米、东侧10米的区域。

3. 桂村乡小郑村地下水型水源地（1眼）。一级保护范围（区）：以取水井为中心，30米的区域。

（四）榆林乡

1. 榆林乡马张村地下水型水源地（1眼）。一级保护范围（区）：水厂厂区及外围北侧28米、西侧3米、南侧21米、东侧11米的区域。

2. 榆林乡阮王村地下水型水源地（1眼）。一级保护范围（区）：水厂厂区及外围北侧28米、南侧19米、取水井外东侧50米、西侧4米的区域。

3. 榆林乡大魏庄村地下水型水源地（1眼）。一级保护范围（区）：水厂厂区及外围西侧20米、南侧27米、东侧2米的区域。

4. 榆林乡姬家营移民村地下水型水源地（1眼）。一级保护范围（区）：以取水井外围西侧30米、北侧30米、南侧30米、东至X010县道的区域。

（五）新元街道

新元街道吕桥社区地下水型水源地（1眼）。一级保护范围（区）：水厂厂区及外围北侧5米、南侧7米、东侧4米的区域。

（六）蒋李集镇

1. 蒋李集镇孙堂村地下水型水源地（1眼）。一级保护范围（区）：取水井外围北侧50米、东侧50米、西侧50米、南侧13米的区域。

2. 蒋李集镇张崔吴村地下水型水源地（1眼）。一级保护范围（区）：水厂厂区及外围东侧25米、南侧44米、西侧至张崔吴村道路的区域。

3. 蒋李集镇蒋东村地下水型水源地（1眼）。一级保护范围（区）：取水井外围北侧30米、东侧30米、西侧6米、南侧16米的区域。

4. 蒋李集镇下寨移民村地下水型水源地（1眼）。一级保护范围（区）：水厂厂区及外围南侧15米、北侧8米的区域。

5. 蒋李集镇金营移民村下水型水源地（1眼）。一级保护范围（区）：取水井外围北侧30米、东侧22米、西侧22米的区域。

6. 蒋李集镇刘王村地下水型水源地（1眼）。一级保护范围（区）：水厂厂区及外围东侧28米、西侧16米的区域。

（七）将官池镇

1. 将官池镇谷徐王村地下水型水源地（1眼）。一级保护范围（区）：水厂厂区及外围西侧27米、南侧20米、东侧6米的区域。

2. 将官池镇梨园村地下水型水源地（2眼）。一级保护范围（区）：以1#和2#取水井轴线两端延伸30米、轴线东侧垂向延伸30米、轴向西侧至G107国道所围成的区域。

3. 将官池镇湖徐村地下水型水源地（1眼）。一级保护范围（区）：水厂厂区及外围西侧29米、南侧3米的区域。

（八）苏桥镇

1. 苏桥镇西张村地下水型水源地（1眼）。一级保护范围（区）：以取水井为中心，30米的区域。

2. 苏桥镇磨李村地下水型水源地（1眼）。一级保护范围（区）：水厂厂区及外围南侧28米、西侧20米的区域。

（九）昌盛街道

1. 昌盛街道丈地社区地下水型水源地（1眼）。一级保护范围（区）：水厂厂区及外围北侧16米、南侧17米、西侧12米的区域。

2. 昌盛街道禄马社区地下水型水源地（1眼）。一级保护范围（区）：以取水井为中心，50米的区域。

三、监督与管理

（一）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水质保护目标

地下水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水质各项指标不得低于《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规定的Ⅲ类标准。

严格水源地保护管理

有关乡镇（街道）和相关单位要切实加强饮用水水源环境保护，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严禁设置排污口；在一级保护区内，严禁新建、改建、扩建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项目，严禁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活动。对本区划公布之前，保护区内存在的与上述要求不符的建设项目和活动，要尽快组织取缔。要在饮用水水源保护范围（区）的边界设置界限标志和隔离防护设施。区水利、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和规划、住房城乡建设、农业农村、卫生健康等部门要定期对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范围（区）联合开展专项执法活动，严肃查处各类（环境）违法行为，依法取缔饮用水水源保护范围（区）内违法建设项目和活动。

（三）加强环境监测评估

各相关部门要根据各自职责要求，对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开展指标监测，及时掌握饮用水水源地水质情况。定期对辖区内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环境基本状况进行评估，并及时解决评估中发现的问题，确保饮用水水源地水质安全。

（四）强化预警及风险防控

区水利、生态环境部门要联合制定饮用水水源风险防范应急预案，建立饮用水水源地风险评估机制和饮用水水源地污染来源预警、水质安全应急处理和水厂应急处理三位一体的饮用水水源地应急保障体系，提高风险防范能力。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周边存在环境风险隐患时，区水利、生态环境部门要及时向区政府提请调整保护区范围，减小污染源对饮用水水源地的影响，确保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环境安全。



